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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广告须知
一、产品广告持营业执照副本、商标注册证、生

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二、专利、药品、农药、兽药、食品等广告须提供

省级以上有关部门广告审批证明；
三、化妆品广告须出具卫生许可证和生产许可

证；
四、招工、招干广告须到劳动人事部门所属的

职业介绍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五、社会力量办学招生广告：以学历教育为主的

到教委办理登记手续，以职业技能为主的到劳动部
门办理手续；

六、广告内容须加盖单位公章；
七、凡限购特价商品，一律到物价公证部门分别

办理认证和公证手续。

公益广告

为规范我市辖区道路通行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根据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经上级机关批准，
泊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将在以下路口增加固定式交
通技术监控设备，对交通违法行为实施非现场抓拍处
罚。现将点位向社会公示，9日后正式启用。

一、设备位置及方向
1、解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东向西
2、裕华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北向南
3、解放路与红旗大街交叉路口西向东2
4、建设路与平安大街交叉路口南向北
5、建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东向西
6、解放路与红旗大街交叉路口东向西2
7、解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西向东
8、裕华路与交通大街交叉路口西向东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行为：
<1>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2>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

路上逆向行驶的

<3>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4>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

驶入导向车道的
二、设备位置及方向
1、解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北向南
2、建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北向南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行为：
<1>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2>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

路上逆向行驶的
<3>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公示时间：2024年10月3日—2024年10月11日，公

示完成后将正式启用新增电子警察抓拍设备。
请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规

范、安全出行。
特此公示

泊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10月3日

泊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向社会公布新增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的

公 示

2024年10月3日 星期四
农历甲辰年九月初一P4 责任编辑 张 媛

电话 3155069 电邮 czrbzkb2011@163.com 广 告
GUANG GAO

社址：沧州市解放西路（原北京路）19号 邮编：061001 总编室：3155631 广告部：3155069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309035000002 全年定价：580元 沧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沧
州
日
报
广
告
部

地址：解放西路
传媒大厦17楼

刊登广告须知
一、产品广告持营业执照副本、商标注册证、生

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二、专利、药品、农药、兽药、食品等广告须提供

省级以上有关部门广告审批证明；
三、化妆品广告须出具卫生许可证和生产许可

证；
四、招工、招干广告须到劳动人事部门所属的

职业介绍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五、社会力量办学招生广告：以学历教育为主的

到教委办理登记手续，以职业技能为主的到劳动部
门办理手续；

六、广告内容须加盖单位公章；
七、凡限购特价商品，一律到物价公证部门分别

办理认证和公证手续。

公益广告

为规范我市辖区道路通行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
故，营造良好的交通环境，根据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的规定，经上级机关批准，
泊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将在以下路口增加固定式交
通技术监控设备，对交通违法行为实施非现场抓拍处
罚。现将点位向社会公示，9日后正式启用。

一、设备位置及方向
1、解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东向西
2、裕华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北向南
3、解放路与红旗大街交叉路口西向东2
4、建设路与平安大街交叉路口南向北
5、建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东向西
6、解放路与红旗大街交叉路口东向西2
7、解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西向东
8、裕华路与交通大街交叉路口西向东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行为：
<1>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2>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

路上逆向行驶的

<3>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4>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

驶入导向车道的
二、设备位置及方向
1、解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北向南
2、建设路与建设大街交叉路口北向南
以上设备抓拍违法行为：
<1>驾驶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2>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

路上逆向行驶的
<3>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
公示时间：2024年10月3日—2024年10月11日，公

示完成后将正式启用新增电子警察抓拍设备。
请广大机动车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规

范、安全出行。
特此公示

泊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10月3日

泊头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向社会公布新增电子警察抓拍设备的

公 示


